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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延续登记（非油气类） 

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1．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 30日前提出申请，由国土资源部颁发的

采矿许可证申请延续登记的。 

2．省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在《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5〕200号）下发前，依权限

向采矿权人颁发采矿许可证，根据该通知规定，发证权限改为国土资源部，

该采矿权人申请办理延续登记的。 

二、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4．《国务院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通知》（国发

〔2005〕28号） 

5．《矿产资源登记统计管理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23号） 

6．《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减免办法》（国土资发〔2000〕174号） 

7．《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登记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35号） 

8．《关于进一步加强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管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4〕

97号） 

9．《关于规范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权限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

资发〔2005〕200号） 

10．《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地矿系统行政事业性收

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价费字〔1992〕251号） 

11．《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探矿权价款收入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财建〔2006〕394号） 

1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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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问题的通知》（财建〔2006〕694号） 

13．《关于国土资源部征收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收入收缴管理有关事

项的通知》（财办库〔2006〕365号） 

14. 《关于进一步规范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95

号） 

15. 《关于实行全国采矿权统一配号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292

号） 

16. 《国土资源部关于健全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监督管理和执法监

察长效机制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48号） 

17.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采矿权登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1〕14号） 

18. 《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开发利用年度检查工作的通

知》（国土资发[2012]64号） 

三、申报资料 

1．采矿权延续申请登记书（原件） 

2．原采矿许可证正本、副本（原件） 

3．下一级国土资源管理部分对采矿权人履行义务等情况的意见及有

关履行义务情况的证明材料（如缺，可在接件后由国土资源部函调省级国

土资源管理部门，所需时间不计入审批时限） 

4．剩余保有储量的证明材料，属《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附

录所列的矿种大中型资源储量规模的，凭近三年经评审备案的资源储量报

告确定剩余查明资源储量；其余的可根据需要凭当年或上一年度经审查合

格的矿山储量年报作为剩余查明资源储量的依据。 

5．矿山开发情况的说明 

6．应进行采矿权有偿处置的，提交相应采矿权价款评估确认及缴纳

的相关资料 

7．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8．外商企业应提供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复印件 

9．变更前占用资源储量登记手续履行情况及占用矿产资源储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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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采矿权人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前无法完成延续要件准备的，应向

登记管理机关书面说明原因，登记管理机关可以在原采矿许可证上加注有

效期顺延三个月。 

因新增审批要件（要求）造成无法按正常规定办理采矿权延续的，登

记管理机关可根据实际需要顺延 1至 2年，并在采矿许可证副本上注明其

原因和要求。 

四、收费事项 

（一）收费项目的标准和依据 

1．采矿权使用费 

标准：每平方公里每年 1000元 

依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2．采矿权登记费 

标准：100元 

依据：《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地矿系统行政事业性

收费项目及标准的通知》（价费字﹝1992﹞251号） 

3．采矿权价款 

标准：根据采矿权价款评估确认结果 

标准：《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二）缴费方式 

申请人接到《国土资源部准予办理采矿许可证通知》后，在 30日内

按规定缴纳采矿权登记费、采矿权使用费。 

应缴纳采矿权价款的，按照“缴纳通知书”要求办理交款手续并缴纳。 

五、办理批复 

国土资源部批准后，由政务大厅自作出审批决定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向申请人发送书面审批结果。 

不予批准的，政务大厅向申请人发送《国土资源部不予办理采矿登记

的通知》。准予批准的，政务大厅向申请人发送缴款通知。 

申请人缴纳相关费用后，赁相关缴款凭证，到政务大厅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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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许可证。  

(本指南作者尚坤广系北京市雨仁律师事务所矿业能源部专职律师) 

 

 


